附件二：
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近三年(2023年1月1日以来）我公司无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：
1.公司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;
2.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;
3.公司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;
4.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有行贿犯罪行为的；
5.受到行业协会处罚。
我公司承诺：合同签订前，若我公司具有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，贵方可取消我公司成交资格或者不授予合同，所有责任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同时，我公司愿意无条件接受贵公司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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